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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序 一

霎磊盖慧恭萎菖墨毳何耀华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
一甲’

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用地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既稳定粮食种

植面积。又为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地，实现耕地

总量的动态平衡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之

一。为此。我国将“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作

为一项基本的国策。与此同时，国家又把与土地管理相关的环境保

护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，以解决因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土

地环境问题，使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协调能有机地进行，使国土的整

治和人民居住环境的建设能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。

石林县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名胜区，这里所特有的“从科学保存

和自然美学角度看来，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、地貌形成物"，“天

然名胜或严格规定的自然地区”，以及“从历史学、艺术学和科学观

点看来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"文物、建筑名胜地，都可称之为世界级

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。随着旅游业的兴盛和国家社会经济突飞

猛进的发展，个别地区的开发和城镇化的建设空前加快，这势必会

带来对土地利用的急遽变化。而任何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都

将使人民饱尝恶果和灾难。严格按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、

<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>等法律对全县耕地、林地、牧草地、园

地、旅游资源、水域及其他土地进行保护及合理合法的规划开发利

用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已成为全县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o

1988年2月，县人民政府成立土地管理局，各乡(镇)也成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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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土地管理机构，使土地管理进入法制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的轨

道。为提高全县人民珍惜每一寸土地、节约用地的意识，更好地依

法管理和使用土地，县土地管理局自1998年5月组建编纂委员会

和写作班子，进行<石林彝族自治县土地志>的编写。编写人员通过

广泛查阅历史、档案资料，进行深入的实地实情调查，在掌握大量准

确可靠资料的基础上，以记实记事的方法进行客观叙述，写成这个

具有重要历史价值、应用价值、学术价值的本子。在访问编委会主

任鲁有福，编委会副主任、主编昂智灵，常务副主编高云明同志的过

程中，深深感到这个本子的写就是十分不易的。它既是全体编写人

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，又是全县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和浇

灌的硕果。相信<石林彝族自治县土地志>出版发行，会得到全县人

民的珍重和使用，使珍惜每一寸土地成为全县人民迈向2l世纪主

旋律中的强音o

1999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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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长 王光华

石林彝族自治县历史悠久，区位优越，环境优美，资源丰富，气

候宜人，是一个以农业为主、旅游业前景广阔、以彝族为主体多民族

聚居的自治地方。历史上，这里多山缺水、交通落后、信息闭塞、经

济社会发展缓慢，一度成为“三等穷州”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。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支持下，经过全县各族人民

的共同努力，自治县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社会经济发展处于

全省各自治县前列，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，现已成为全国烤烟、奶

山羊生产基地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，文化工作先进县，科技工作先进

县，并有“歌舞之乡"、“摔跤之乡"、现代“民间画乡"的美誉o

“土地万物非功浅，地载群民德更隆o"纵观人类社会经济发展

的历史，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，石林县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也不

能例外。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回顾历史展望未来，实施可持续

发展战略，进一步开发土地资源，加强用途管制，切实保护耕地，实

现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，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重要主题，更

是土地管理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决定编纂出版我

县第一部土地志，发挥志书的存史、资治、教育功能，为土地开发、建

设与管理服务。经过广征博采，几定篇目，数易其稿，今天终于付梓

印刷了o<石林彝族自治县土地志>编纂出版是我县土地管理工作

史上的一件大喜事。在此，谨向为志书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同

志们，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!

<石林彝族自治县土地志>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 ^

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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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，略古详今，实事求是，立足当代，放眼未来，对石林县土地资源

的开发利用和有史以来的管理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的记述。是一部

内容广泛、生动翔实、结构严谨、剪裁得当、图文并茂的土地著述，是

我们了解研究土地历史与现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和教科书o’我

希望土地系统的干部职工结合工作实际来学好用好这本书，同时也

真诚的希望社会各界人士抽空读一读，了解一下我县土地利用与管

理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矛盾、困难与问题，让我们的手挽在一起、

心想在一处，团结拼搏，将我县的土地管理工作全面推向21世纪，

共同开创幸福美好的新生活!

1999年9月



凡 例

凡 例

一、<石林彝族自治县土地志>的编写，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

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

本原则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实事求是地记

述石林县土地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现状。

二、本志时限，上溯到有史料记载的年代，下限至1998年。坚

持贯通古今，详今略古，古为今用，立足当代；力求突出时代特点、地

方特点、专业特点。

三、本志由概述、大事记、专志、人物和附录组成。首立概述、大

事记概括宏观，纵贯古今，为全志之纲；中设各专志，横排门类，纵写

史实，为志之主体；后设附录，为志之末。全志还酌情收录部分图

表，力求图文并茂o

四、本志按事以类从设章节日，章为领属目，利于横展；节日为

纵属目，利于纵叙；大事记、附录不设章节，不列入章的序列。

五、本志概述以叙为主，夹叙夹议；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，编年体

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；专志各章均用记叙文，只记事实，不作评论。

六、本志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，力求文风严谨、朴实，语言简

洁、流畅、准确；文字、标点符号、数字等的使用，按照国家出版物的

规定记述，现行计量单位，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，使用历史资料

时不作折算o

七、清代及其以前的纪年，沿用朝代纪年并括注公元纪年；民国时

期用阿拉伯数字后括注公元纪年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。

八、本志中的资料除石林县土地管理局以外，来源于国家各级

档案馆、县内各单位机关文书和部门志资料。数据多用县统计局统

计资料，部分采用有关部门法定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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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员公署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1950年属宜良专区，1954年属曲靖专

区o 1956年12月成立路南彝族自治县，1958年被撤并人宜良县，1964年恢

复路南彝族自治县，仍属曲靖专区o 1984年路南彝族自治县划归昆明市管

辖o 1998年lO月经国务院批准路南彝族自治县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。

石林县的土地开发和管理历史悠久。明洪武十五年(1382年)，明政府

任秦普为路南土知州，成化年间改任流官，明代推行屯田养兵戎边和民屯垦

植o“驻军均设置兵屯，平时耕种守城，农闲训练，有事集中”的“兵自为

食”制度。迸驻路南兵屯人数2 250余人，现大屯、小屯、堡子等地还保存

明显的屯垦痕迹。总计屯田4万余亩。大兴军屯的同时，明政府在人烟稠密

地方推行“移民就宽乡”的政策。来自南京的大批移民进驻路南开垦，政府

给予种子、资金，开荒耕种。可见进入路南的民屯数不会少于军屯。江南人

民的大批迁入，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耕地成倍增加。为改善耕作条

件，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。嘉靖二十三年(1543年)，知州邹国玺倡筑鱼池

堰，开东山沟、小乐台旧沟引黑龙潭水灌溉。并开东河涸东海子为田。万历

十三年(1585年)跃宝山村民张善寿等6人，倡导村民凿穿20丈岩岭，引

月湖水灌溉。促进了当地土地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明代中期以后，税赋

不断增加，特别是军屯税赋增加，军户不堪重负只有设法逃籍，嘉靖万历年

间逃籍军户已近一半。这些逃籍军户的田产一部分归沐氏勋庄，一部分归寺

院所有，致使勋庄和寺院田产不断扩大。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清政府

下令将沐氏勋庄耕地及山林变卖，责令耕种者照价购买，出现了大批新兴的

自耕农和封建地主。大批自耕农的出现，标志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壮大。

民国时期土地开发和管理有所发展。路南县设财政科，后设置耕地清丈

分处、田赋管理处，负责管理全县的土地清丈、开发、征用、赋税。民国

19年(1930年)国民政府<土地法>颁布实施。民国22年(1933年)进行

耕地清丈，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确立业权，整理田赋和定级定价，国家建设

征购土地管理等工作。民国24年(1935年)1月清丈结束，填发耕地执照

282 277张。此后，田赋税定为三等九则计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经过土地改革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o 1956年

合作化运动后，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，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。直到1986年

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颁布时，县内都未设立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，

仅由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一些基础工程o 1959年第一次进行土壤普

查，1981年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；1985年城镇房地产普查和几次森林和林

地资源调查；1983年开展天然草场资源调查和进行了全县农业区划。其间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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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人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，开展治山治水斗争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改良了

数10万亩农田，再创了一块块沃土。同时也占用大量土地用于修建水利工

程，基础设施和其他非农业建设。为有利生产，方便群众，根据上级决定，

全县的行政边界也先后作了一些调整，境域变迁较大，遗留下一些隐患o

1982年，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1982年2月13日发布的<村镇建房用

地管理条例>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制发了<关于当前农村房屋建设的几项具

体规定>，扭转了农村口头、多头审批用地的混乱局面o 1985年，又下发了

<关于村镇建房的管理规定>，对石林县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起到了积极的

作用o

1986年6月25日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颁布，1987年3月，

县土地管理办公室成立，1988年2月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县土地管理局。

随后，各乡(镇)土地管理机构相继成立。土地管理进入了法制化、规范

化、程序化管理的轨道。 。

1987年以来，石林县的土地管理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。发生了很大

变化o

第一，建立了县、乡(镇)、办事处土地管理网络。到1988年底，全县

10个乡(镇)全部成立了土地管理办公室，1992年县政府批准成立了土地

管理所，县、乡(镇)、办事处均设有土地管理员。到1997年全县有县、乡

(镇)在职土地管理干部职工59人，办事处土地管理员90人o j

第二，土地法规宣传不断深化，干部群众的土地意识进一步增强o<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颁布实施后，石林县采用多种形式宣传土地的国

情、省情、县情，宣传土地管理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树立依法用地、管地

的法制观念。通过广泛宣传，使“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一

的基本国策深人人心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

第三，加强建设用地管理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o 1988—1997年底依法征

用土地4 738．423亩，其中耕地3 607．64亩。石林县人民政府及县土地管理

部门不仅积极支持配合县内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征用土地，还按照城市总

体规划和石林景区规划，为加快县城、石林风景区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仅1992—1997年底，县城鹿阜镇、石林镇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就达l 164．68

亩，其中耕地753．30亩；石林景区建设征用土地329．45亩，其中耕地

282．56亩。为交通、能源、通讯、基础产业、城镇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提供

了用地，促进了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o

严格乡(镇)、村建设用地管理。自1987年以来，县土地管理部门共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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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农村居民建房用地9 919宗，面积2 175．74亩，其中耕地311．755亩；审

批、报批乡镇企业用地256宗，面积604．597亩，其中耕地432．889亩，促

进了乡村建设和乡镇企业的发展o

第四，加强土地管理的法规建设和监察工作。为认真贯彻<中华人民共

和国土地管理法>、<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>、<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

土地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>等一系列土地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章，石林县自

1987—1997年，根据中央和省、市制定的有关加强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进行了一些相应的土地法规建设，制定了一些政策规章。并按

照有关法规，对一些重要的土地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，先后开展了两次

大规模的非农业用地清查；土地执法检查；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；清理土地

自发交易市场；开展“三无”乡镇(无违法批地、无违法用地、无违法管

地)活动；清理乱占、滥用耕地等工作。据统计自1988．1998年，全县共

发生违法占地案件1 178件，已处理l 084件，结案率达92％，制止了乱占

滥用土地的歪风o 1995—1998年，通过开展创建“三无”乡镇活动，已有6

介乡镇实现了“三无”，占乡镇总数的60％o
第五，全面开展了土地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。1988年9月一1992年8

月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工作(又称土地详

查)。1992年12月17日一19日经过省、市、县三级检查验收o 1988年11月
’

一1990年12月，开展了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，全县共申报登记

l 100宗，申报面积3 255．16亩o 1991年7月一1996年5月，先后在鹿阜镇、

石林镇开展了城镇地籍调查工作，完成了鹿阜镇2 539宗地，石林镇332宗

地的调查登记和测图工作o 1992年4月．1993年7月，为加强全县农村宅基

地管理，促进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的发展进程，开展了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

和村庄地籍调查相结合的工作。继在鹿阜镇西北街办事处虹桥村开展的农村

宅基地有偿使用试点工作后，鹿阜镇、路美邑乡、大可乡、石林镇、北大村

乡、西街口乡、圭山乡7个乡镇，先后开展了农村地籍调查工作。椐统计，

截止1993年7月，全县共颁发农村居民集体土地使用证32 118本，国有土

地使用证397本，村办企业建设集体土地使用证53本o 1993年下半年，根

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精神，停止了此项工作o

1995年8月。1996年9月．开展完成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

护区规划，并经省、市鉴定验收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期为1990—2010年。

按照总体规划方案，到规划期末，耕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减少，其他用地类

型不同程度增加。列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达45万亩，占土地详查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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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面积的54％，其中一级保护25万亩，二级保护20万亩，1998年3月进行

的总规修编，没有调整基本农田的数量和位置。两规成果经省、市土地管理

部门的评审鉴定，报市政府审批。

另外，1994年7月。县人民政府出台了<关于有偿出让荒山使用权的决

定>后，县土地管理部门积极参与出让荒山的组织和管理工作。至1995年

底，全县出让荒山使用权31 500亩，拓宽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范围o

1996年10月，在鹿阜镇、石林镇开展了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工作。1997

年1月15日提交了成果报告，9月3日通过省、市土地管理部门检查验收。

在抓基础工作建设的同时。又狠抓开源与节流o 1990—1998年，全县共

开发复垦土地2 800余亩，力争保持土地总量的动态平衡o
“

第六，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。为了把土地市场培育起来，作为今后

县、乡(镇)政府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经济来源o 1994年3月，

在昆明市土地管理局的帮助指导下，办理了县烟叶复烤厂转让石林大酒店给

新加坡泛太平洋公司经营的地价评估事宜，评估面积5 988平方米，宗地价

300．13万元o 1996年3月，县人民政府将石林风景区大石林中心停车场出让

给石林旅游度假区开发有限公司，宗地价552．97万元，面积10 平方米。

从 。 年，全县共办理出让单位闲置和企业转制等国有土．2．391994 1998 地使用权

8宗，出让面积32 000平方米，收取土地出让金180余万元o

10年来，我县土地管理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，也积累了一些经验。在

我们这样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农业县份，必须长期坚持。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

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基本国策，节流开源并举，保持耕地总量的动态平

衡；必须坚持“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的供地总

量，合理配置土地资源，既要稳定粮食种植面积，又要为国家重点建设提供

必要的土地；必须造就一支忠于职守、高效廉洁、依法办事、通晓业务的土

地管理干部队伍；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充分发挥土地的

资产效益；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土地宣传工作和土地法制建设，增强全民的

土地国策和土地国情、省情、市情、县情意识，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依法管

地、依法用地的观念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大土地执法力度，切实纠正有法不

依、违法不究、执法不严的现象。

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，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。回顾历史，展望未

来，石林县土地管理事业，任重道远，大有希望。新修订的<土地管理法>

的颁布实施，必将促进我县的土地管理更上新的台阶，创造出石林更美好的

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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